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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 海 市 新 闻 出 版 局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文件

沪发改规范〔2022〕11 号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中小学

教材价格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及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，规范中小学教材价

格行为，维护广大学生和出版、印刷、发行企业合法权益，根据

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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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对《上海市中小学教

材价格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上海市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市教育

委员会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沪

发改规范〔2017〕10号）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新 闻 出 版 局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22 年 9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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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，规范中小学教材价格行

为，维护广大学生和出版、印刷、发行企业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出版管理

条例》《上海市定价目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教材，是指列入本市教育行政部门

公布的《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》内的教学用书及作为其内

容组成部分的教学材料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教材价格，是指教材印张价格（包

括正文、封面和插页）和零售价格，以及与教材配套的音像材料

（包括磁带、光盘）和电子材料（网络数字材料）零售价格。

第四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内从事本市中小学教材出版、印刷和

发行的单位，以及编写教材的单位和个人，遵守本办法。

第五条 中小学教材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市价格主管部门会

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制定公布本市中小学教材印张价格、印张

价格计算公式、教材零售价格计算公式，以及音像材料和电子材

料的零售价格。

教材印张价格为最高价格，各出版单位应在不超过此价格前

提下，根据印张数量、发行费用，以及出版、印刷和发行环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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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确定教材零售价格。

音像材料和电子材料的零售价格为最高价格，如有配套音像

材料和电子材料的，各出版单位应在不超过此价格的前提下，根

据实际情况确定零售价格。

第六条 制定或调整中小学教材价格应以出版、印刷、发行单

位的实际成本为基础，统筹考虑政府投入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

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。

第二章 制定和调整中小学教材价格

第七条 教材价格在一定选用周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。当教材

生产经营企业成本发生较大变化时，出版单位可向市新闻出版行

政部门提出制定或调整价格的建议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后

报送市价格主管部门。

出版单位提出建议时，需提交的材料包括：

1.申请制定或调整教材价格的具体类型或品种；

2.申请制定或调整教材价格的依据和理由；

3.现行教材价格和拟调整的教材价格相比的调价幅度，以及

年度总销售额和调整后的总销售额的增减额；

4.申请制定或调整教材价格的成本费用情况；

5.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 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制定或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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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中小学教材印张价格，应当依法履行价格调查、成本监审或者

成本调查、听取社会意见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审议、作出制定价

格的决定等程序。

第九条 教材零售价格由教材的正文印张价格和印张数量、封

面印张价格、插页印张价格和插页数量，以及出版、印刷和发行

环节的增值税构成。计算公式为：

教材零售价格=[（正文印张价格×印张数量＋封面印张价格+

插页印张价格×插页数量）]×（1+增值税）

第十条 教材印张价格由出版环节、印刷环节和发行环节的行

业平均成本费用、合理利润两部分构成，不含增值税。计算公式

为：

教材的正文印张单价、封面价格、插页单价＝［出版印刷成

本×（1＋成本利润率）］/（1－发行费率）。

1.成本构成

出版环节成本费用由出版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分摊的

期间费用构成。生产经营成本包括稿酬费、编录费用、校对排版

费用、纸张材料费用等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。期间费用包括销售

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。

印刷环节成本费用由印刷单位的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分摊的

期间费用构成。生产经营成本包括实施绿色印刷的印刷装订费用

（制版、上版、印刷、装订）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。期间费用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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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。

采用租型方式出版的教材，以教材租型费（版权使用费）计

入教材成本费用。租型属于著作权使用许可和专有出版权再授权

许可的行为。租型费由著作权使用费和版型制作过程中发生的直

接支出、间接费用、合理分摊的期间费用构成。

发行环节成本费用由发行单位的经营成本费用和合理分摊的

期间费用构成。发行费率由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

门确定。

2.利润率

教材印张价格实行保本微利原则，利润率为印张成本费用（不

含增值税）的5%。

第十一条 音像材料和电子材料的成本由稿费、审读费、原材

料、版印费、包装费、运维费、制造费用和合理分摊的期间费用

构成。

第十二条 外省直供本市的中小学教材与本市出版的教材实

行同质同价。

循环教材印张价格可在普通教材价格基础上上浮20%执行。

第三章 管理规定

第十三条 各出版单位本着经济适用原则，按照国家教材用纸

技术指标的有关规定，合理选择中小学教材用纸。各出版单位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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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的中小学教材应当符合规定的幅面尺寸、版面标准，不得变相

增加教材印张数量，提高教材零售价格。

第十四条 教材经审定后方可出版、发行。教材出版和印制应

执行国家标准，承担本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、印刷单位应按规定

全部实施绿色印刷。

第十五条 各出版单位和相关单位应做好价格公示工作，在每

学期开学前，在本单位网站显著位置，向社会公开所出版的所有

教材价格情况，包括教材构成、开本、印张数量、零售价格等情

况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出版单位应在教材版权页中分别标明教学用书和教学材料的

零售价格、印张数量等内容。

发行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做好中小学教材零售和售后

服务等相关工作。

第十六条 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及时掌握

成本和价格市场变动情况。各出版单位配合做好价格管理工作，

在每学期开学前向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按照附

件格式报送本单位教材价格情况。

第十七条 中小学教材的成本费用要严格依据有关财务会计

制度核算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向出版、发行单位收取未经法律、

法规明确规定的费用。

价格主管部门在开展价格、成本费用调查时，出版、印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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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必需的账簿、文件以及其他相

关资料。

第十八条 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加强本市中小学教材的质量

监管工作，组织落实本市中小学教材绿色印刷工作，依法依规查

处违规行为，确保学生安全高质用书。

第十九条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加

强对教材征订环节的指导监督，落实本市教材征订工作。

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，由各相

关部门按职责予以查处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上海市新闻

出版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依据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2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7 年 10月 22日止。

附表：上海市中小学教材零售价格信息报送表

http://www.gddq.gov.cn/zqdqfgj/attachment/0/155/155090/2707191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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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上海市中小学教材零售价格信息报送表
价格依据文件号： 制表日期： 单位：元

序

号

书

名

纸张

规格

开

本

正文 封面 插页 音像材料 零售

价格

电子

材料

备

注
纸张

克重

印刷

色数

印张

单价

印张

数量

纸张

克重

印刷

色数

价

格

覆膜/

上光油

纸张

克重

印刷

色数

单

价

数

量

光

盘

录音

带

其它

载体

填表说明：

1. 配套的音像材料、电子材料只需填写相应序号、书名、零售价格及价格依据文件号，并应当在备注栏内说明音像材料种类等相关情况。

2. 教材零售价格每本低于10元的，保留到0.05元（0.024元以下舍，0.025元以上进），每本高于10元的保留到0.10元（四舍五入）。

3. 循环使用教材需在备注栏内说明。

4. 出版单位应当将纸质教材零售价格及价格依据文件号印在版权页上，配套的音像材料零售价格及价格依据文件号印在产品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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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上海市财政局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9月16日印发


